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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复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萃华珠宝”）因公司

控股股东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翠艺投资”）正在筹划重大事项，

且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

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萃华珠宝；证券代码：002731）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

上午开市时起开始停牌。 

2022 年 6 月 16 日，翠艺投资与陈思伟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翠艺投资拟通过

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萃华珠宝 30,738,720 股股份转让给陈思伟先生，协议转让

交割完成后，陈思伟先生将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.00%。同时翠艺投资、郭英

杰、郭裕春、郭琼雁与陈思伟先生签署《表决权放弃协议》，约定翠艺投资、郭英

杰、郭裕春、郭琼雁放弃其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 49,647,062 股股份（占上市公司

股本总额的 19.38%）的表决权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陈

思伟先生。 

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股份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况，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翠艺

投资承诺将在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 30,738,720 股股份过户前解除质押。如承诺无

法履行，陈思伟先生有权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第十条相关约定终止本次协议转让，

同时《表决权放弃协议》随之终止。综上，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存在不确定性，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

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

开市时起复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


